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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南大学诉讼法学科是海南省首批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之一，也是海南省原省属高校中第一个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设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司法制度四个研究方向。学科自199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已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九届共134人，到2007年6月将有六届共80名硕士
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学科还于2004年获准接受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现已招收该类硕士研
究生四届共38人，其中6人即将毕业并获得学位。　　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教学水平较
高、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其中，学科带头人、原法学院院长、现名誉院长谭兵教授和学科骨干
、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教授，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现二人分别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并同时入选新中国首部专门介绍
法学家学术观点和法学理论与实践贡献的大型图书《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一书。谭世责教授还先后获
“第四届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6年中国十大教
育英才”等荣誉称号。　　近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不但先后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级
、八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多篇，出版法学著作、教材三
十多部，而且受聘主编国家“九五”规划教材两部、“十五”规划教材一部和“十一五”规划教材两
部，并有二十多项教学、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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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依法治国视野下的司法改革研究》收录的二十七篇论文是作者在不同阶段对依法治国这一重大问题
进行重新思考后，以一个新的视角对司法独立、司法和谐、司法改革的战略及具体方案等一系列问题
作出的全新的诠释和分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和实施，使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司法
改革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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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世贵，1962年8月出生于广西蒙山，法学博士，现任海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省人大
常委。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
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法学会副会长。学术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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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依法治国的新思考关于依法治国基本含义的探讨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
架构我国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诉讼效率研究论司法独立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论司法和谐及其实现司
法改革的文化思考论司法改革的战略与策略我国司法改革的成就、矛盾与对策分析我国司法工作的行
政化及其改革建议中国司法机构改革研究论人民法院的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关于法院系统设置鉴定机
构的反思我国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应进行重大改革关于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的改革方案论我国司
法保障制度的改革与重构关于我国行政审判改革的若干思考建立和完善行政诉讼程序的构想试论比例
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论仲裁与诉讼的关系科层制司法管理的问题与出路论法学教育与司
法考试的改革与协调WTO中的司法规则与我国司法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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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依法治国基本含义的探讨　　三、依法治国的关键：公正司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公正理念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取决于生产力
的发展状况，而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公正观。恩格斯揭示
了公平(公正)的本质：“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
神圣化的表现。”因此，公正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它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
而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但是，这并不排斥存在一个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一致的符合人性的
普遍意义上的公正观念。毫无疑问，公正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并被作为衡量人类活动正确与否的评价
标准。而所谓司法，也称为“法的适用”，是“发判决而适用法”、“就一切具体的事实，宣告适用
何法的活动”，“与制定抽象法规的立法相对而言，通过审判表现出来的国家作用”司法的本质特征
是，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之争由居其之外的第三者来作出法律判定。司　　法是在既定的法律关系出现
失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由中立的局外人来评判当事人双方的对与错，是与非，从而恢复正常、合
法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判断是非和主持公道的特质决定了司法的基本属性和最终目标即“公正”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所在。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机关不能保证其公正性，也
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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